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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餐饮店 用他人营业执照
夫妻离婚时 是否应进行分割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婚后创业

生意渐入正轨

有过一次失败婚姻的湖南长沙

妹子刘雯雯在工作中结识了从上海

到长沙做生意的赵晓武先生， 赵晓

武也是离异后单身， 两人因为有相

同的人生经历 ， 很快擦出爱的火

花 ，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 ， 于

2010 年 2 月登记结婚。

婚后为了照顾儿子， 刘雯雯还

是留在长沙， 而赵晓武工作的重心

仍旧在上海， 只不过原先的生意一

直不太景气。

此时， 刘雯雯的妹夫孙斌正好

准备在上海转行投资餐饮生意， 刘

雯雯就让孙斌带着赵晓武一起做。

2012 年 ， 他们的餐饮生意从

构想逐渐成为了现实。

在分工方面， 孙斌和他找来的

朋友主要负责出资， 而赵晓武利用

在上海熟门熟路的优势， 负责寻找

店面和采购渠道。

多方合伙之下， 他们的餐饮店

在上海浦东、 浦西的繁华街区开张

了。

经过创业初期的摸索 ， 到了

2013 年底， 餐饮店的生意逐步走

上了正轨， 其中有家店的盈利极其

可观。

但刘雯雯和赵晓武却因为长期

两地分居， 感情亮起了红灯。

2014 年夏天 ， 刘雯雯确认了

赵晓武已经有了 “第三者 ” 的事

实， 经过一段时间痛苦的思考和挣

扎之后， 她向赵晓武提出离婚。

赵晓武同意离婚， 但拒绝了刘

雯雯要求分割其在两家餐饮店的股

权的要求。

无奈之下， 刘雯雯只得委托我

通过法律途径解除婚姻关系， 并且

分得她应得的利益。

实地调查

戳穿地址谎言

因为赵晓武在前一次离婚后在

上海已无产权房， 几年前就将户口

迁到了刘雯雯在长沙购买的房屋

内。

因此接受了刘雯雯的委托后，

我将该案起诉到了湖南省长沙市的

基层法院。

立案后不久， 赵晓武就向法院

提起了管辖权异议申请， 并向法院

提供了在上海的居住证明。

虽然管辖问题对于案件的实体

没有太大的影响， 在上海诉讼对我

的当事人稍有不便， 但反而便于我

的工作。 但是出于职业上的 “受人

之托、 忠人之事”， 我还是对赵晓

武提供的居住地址进行了调查。

经我实地走访， 发现他提供的

地址其实是一家棋牌室的营业场

地， 根本不是他的居住地。

我将相关证据提交给了法院，

导致赵晓武的管辖权异议被法院驳

回， 裁定由长沙当地法院继续审理

此案。

合伙开店

遭到矢口否认

庭审时， 对合伙经营餐饮店这

一不争的事实， 赵晓武及其律师却

矢口否认。

我们提供了当初赵晓武和其他

合伙人共同签字的协议， 协议中明

确赵晓武以劳务出资、 用盈利充抵

股本金， 但赵晓武在法庭上表示，

当初只是签订了协议， 并未实际履

行。

我们申请一同投资餐饮店的孙

斌出庭作证， 但赵晓武的律师提出

其为刘雯雯的妹夫 ， 存在亲属关

系， 证言不能采信。

在离婚诉讼进行的同时， 这两

家餐饮店明明都在正常运营， 赵晓

武每个月也在参与分红， 他却想凭

着睁眼说瞎话的本事， 将这一夫妻

共同财产掩盖过去。

庭审后， 我方进一步收集了相

关证据。

通过申请法院取证和当事人自

己的努力， 在第二次开庭时， 我们

向法院提交了几份更有力的证据。

包括赵晓武名下有百万元资金进出

的银行账户， 事实上这是两家门店

通过他进行装修和采购的投资款；

还有赵晓武在参加几个合伙人分红

会议上的发言录音； 以及除孙斌外

另一个投资合伙人的证言。

面对这些证据， 赵晓武再次改

口， 承认有合伙开店的事实， 但否

认店面存在盈利和分红， 说自己只

是个跑腿干活的。

赵晓武的律师更是理直气壮地

表示， 因为这些门店的营业执照都

登记在他人名下， 没有成立合伙企

业的形式， 所以不存在可以分割的

股权等财产。

法院判决

分割合伙份额

对于赵晓武的律师的这一说

法， 我在代理意见中表示： 夫妻共

同财产有各种形式， 所以婚姻法第

十七条对夫妻共同财产的例举中用

了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这种概况式的描述， 事实上只要符

合婚姻存续期间一方投入劳务或智

力， 获得的将来收益权都符合夫妻

共同财产的性质。

作为原告， 我们已经充分举证

证明了本案中， 这种不向行政机关

登记的个人合伙的存在， 只要财产

是真实的， 就不存在无法分割的理

由。

一审法院完全采纳了我的代理

意见， 在一审判决书中直接将两份

合伙协议中载明的赵晓武的合伙份

额进行了分割， 让刘雯雯也成为了

这两家餐饮店的合伙人。

实体调查

最终维持原判

一审判决后， 赵晓武不服， 上

诉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晓武的律师坚持认为， 一审

法院判决处理的这两家餐饮店内悬

挂的营业执照均登记在他人名下，

所以法院分割的是他人的财产， 属

于非法处分。

我则向法院解释了餐饮业对营

业场地和经营资格都存在准入要

求， 所以普遍存在借用营业执照和

其他经营手续开展经营活动的情

况， 一审判决并未分割他人名下的

任何财产， 处理的是与他人无关的

合伙份额。

为了审慎起见， 二审法官再次

亲赴上海， 到餐饮店的实际经营场

所进行调查， 特别对营业执照登记

的人员进行了询问， 制作了相应的

询问笔录。

相关调查再次证实， 这两家餐

饮店确实是借用了营业执照， 实际

经营情况与合伙协议记载一致。

最终， 法院做出了维持原判的

二审判决。

因为合伙时赵晓武是通过劳务

出资 ， 所以在婚姻存续的这几年

里， 赵晓武一直收入微薄， 仅够维

持自己的生活， 替他找到谋生之道

的刘雯雯也一直未能获得什么经济

上的回报。

而在持续了两年的离婚诉讼之

后， 刘雯雯终于获得了应该属于她

的这份收益权， 也或多或少得到一

些安慰。

简单案件

涉及多重问题

这起离婚诉讼的案情看似并不

复杂， 但涉及多个法律问题。

第一个法律问题是对股份性质

的认定。

虽然加盟店合作协议中约定赵

晓武分别拥有两家店 40%和 30%的

股份， 但因均系婚后开设， 因此是

夫妻共同财产， 显然可以分割。

但两家店都是借用店面原经营

者办理的营业执照， 没有办理新的

营业执照， 那么合作协议中约定的

股份属于什么性质呢？

我国各类公司、 企业的设立均

需经过依法登记， 本案中这样仅有

合作协议而未办理工商登记的， 应

认定为个人合伙 。 因此 ， 40%和

30%的股份实际是合伙份额， 由男

女双方各半拥有。 同时， 既然份额

各半分割， 那么股本金及利息的负

债也应被认定为共同债务， 由双方

各半承担。

本案中， 由于名为合作协议的

合伙协议约定较为简略， 对于合伙

人本身没有特别要求， 且女方常住

湖南， 不希望参与在沪餐饮店的后

续经营， 判决双方份额各半， 对餐

饮店的实际经营基本没有影响， 其

他合伙人也均未提出反对。

然而 ， 某些夫妻离婚后矛盾依

旧， 经判决分得合伙份额的一方可能

要求参与经营， 将私人矛盾引入经营

实体而产生不良影响， 对此， 要么在

最初订立合伙协议时事先考虑到相关

风险， 设定条款予以规避， 要么有其

他合伙人愿意受让份额避免另一方加

入， 要么在离婚诉讼中由实际经营一

方争取完整份额， 当然代价通常是以

其他资产或条件做交换， 而这又涉及

到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合伙资产份额

的价值确认。

第二个法律问题是经营、 投资收

益的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包括 “生产 、 经

营、 投资收益”， 因此， 男方此前从

餐饮店取得的合伙收入也应予以分

割。

本案中， 由于女方妹夫与男方一

同创业， 女方还是比较容易地取得了

经营账目， 然而经查看， 账目混乱不

堪， 根本无法甄别男方此前的经营收

入情况， 法院最终只能对合伙份额本

身进行分割。

第三个法律问题是企业资产作为

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风险。

如果双方能够就企业资产的估值

达成一致， 自然不成问题， 问题通常

是达不成一致， 此时， 如果夫妻两人

共有的公司可以申请进行资产评估，

然而即便如此， 不论是企业资产本身

的确认还是企业经营收入的分割都存

在一定风险：

在一方主导控制的企业中， 如果

另一方不参与实际经营， 通常很难掌

握企业的确切财务状况尤其是资金流

向， 到了离婚诉讼时， 控制企业的一

方很可能已经利用其控制优势事先转

移了资产， 能否发现并最终让法院确

认这种 “转移” 就是个难题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丈夫与妹夫等人合伙创业开办餐饮店， 但仍旧使用原经营者

的营业执照。 在夫妻面临离婚时， 丈夫先是矢口否认参与开办了

餐饮店。 面对多重证据， 又改口餐饮店在法律上属于他人财产，

不应在离婚诉讼中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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